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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障研究

　
张湘兰

２１世纪是海洋的世纪。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，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、包含

各国政治、军事、科技、安全在内的多层次、多领域的交互联系深刻影响着海洋权益的实施

与保障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海洋已不仅仅是国际运输通道，而是各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宝库和

战略要地。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十一五”规划纲要》提出要“强化海洋意识，维护海洋权

益，保护海洋生态，开发海洋资源，实施海洋综合管理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”。但是，在全球

化背景下我国海洋权益的法律保障却面临着许多障碍和挑战，例如在维护海洋主权权益

方面，面临着激烈的海洋划界争议；在维护海洋经济权益方面，面临着争议海域和公海的

开发利用难题；在维护海洋环境权益方面，面临着如何协调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开发的难

题；在维护海洋安全权益方面，面临着维护海洋防务安全和海上运输通道安全的挑战。
基于上述考虑，张湘兰教授主持的“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障研究”作为

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被批准立项（０９ＪＺＤ００２３）。目前，一批阶段

性研究成果已经出炉，本专栏所发表的４篇论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《试论海商法制度下海盗强索赎金的法律救济》认为，现代海商法框架内海盗赎金的

法律救济途径共有三种：海难救助制度、共同海损制度和海上保险法律制度。这三项制度

各有侧重，通过对其合理运用可以实现分散赎金风险、平衡多方利益的目标，对保证我国

海运贸易的顺利进行和促进海运事业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《国际航运立法应对海洋生物多样 性 保 护 的 新 进 展———以 海 洋 生 态 安 全 为 视 角》认

为，航运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安全构成了威胁，国际航运立法采取了一些新

举措，包括设立特殊区域和特别敏感海域制度；建立船舶有害防污的系统控制制度；建立

船舶压载水控制与管理制度；实施船舶安全与无害环境的拆解制度，以应对海洋生物多样

性保护和海洋生态安全维护的需要。
《海上行政执法的主体困境及其克服———海洋权益维护视角下的考察》认为，我国目

前海上行政执法存在海监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缺失、海上行政执法力量分散、海上行政执法

主体间行政职能重叠或界分不明等问题。解决方式为在 “分散模式”下，赋予海监行政执法

主体资格，明确界分海上行政执法主体间的执法边界，在中央以及地方分级整合执法力量。
《对单一海洋划界法律基础的反思———以大陆架制度与专属经济区制度融合程度为

视角》探讨单一海洋划界的法律基础应从合法性权利基础和管辖目的两 方 面 展 开 研 究。
目前，单一海洋划界的公平解决尚不具备充分和明确的法律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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